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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報告本局第二二五次局務會議紀錄。 

 主席裁示：紀錄確定，修正之點：報告事項（十二）「報告：．．．」修正為：「偽袋查察小組報 

     告：．．．」。 

二、 報告主席裁（指）示事項執行情形。 

 主席裁示：洽悉。 

三、 報告事項： 

 (一)  新聞聯絡人報告 有關九十二年三月份本局新聞見報統計情形，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洽悉，請統計去年及今年各單位發佈新聞稿累計篇數。 

 (二) 第二科報告 檢陳本局（府外單位）提報節水統計資料，併所屬外勤單位換裝率調查表，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１．洽悉，依建議事項辦理獎懲；另各單位可換裝數量及已換裝數量應具體呈 

  現，並統計其可換裝率。 

２．實務上不能換裝省水器材的水龍頭上，應清楚呈現不能換裝原因。 

３．總務室已完成本局各樓區開關節電標示，可有效提醒同仁養成節電習慣，請 

  總務室進一步推廣至本局各外勤單位暨所屬機關，並統計各單位用電變化及 

  節電情形。 

 (三)  第三科報告 有關本局執行本市佔用道路廢棄車輛查報拖吊移置統計數量，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洽悉。 



 (四)  掩埋場報告 有關本場山豬窟掩埋場九十二年三月份廢棄物進場處理情形，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洽悉，市場有機廢棄物中脞毛容易發臭，目前不適宜進場堆肥，逕予焚化處理；

另請區隊要求市場做好垃圾分類。 

 (五)  第三科報告 本局各區清潔隊及溝渠一、二隊九十二年三月份溝泥（土）進場、曬乾量暨清理

排水溝渠數量統計表及工地餐廳污染排水溝渠取締告發件數統計表，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１．洽悉。 

２．目前已進入溝渠複查階段，請各隊瞭解里長反映水溝易淤積路段，落實查溝 

  工作並掌握優先清理順序，確保排水順暢。 

 (六)  第五科報告 九十二年三月份各行政區資源回收績效相關統計數據暨民間回收業者環境衛生稽

查情形暨出貨量統計，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１．洽悉，爾後請增列再生傢俱拍賣物品種類、數量及收入等資料。 

２．請第五、六科及政風室成立回收內控專案小組，瞭解回收作業情形，並針對 

  乾淨的塑膠袋及保麗龍回收處理部分充分瞭解，提報下次局務會議。 

３．請第五科再加強民間回收業者之稽查管理工作，並建立準則要求業者於作業 

  中保持環境清潔、每日結束營業時週邊環境必須清掃乾淨。 

 (七)  第五科報告 本局九十二年三月份各區清潔隊清運路線垃圾包使用偽袋嚴重情形調查統計表乙

份，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洽悉。 

 (八)  偽袋查察小組報

告 

有關本局偽袋查察小組九十二年三月份查察取締績效，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１．洽悉。 

２．請偽袋查察小組分析抽查人力與偽袋查獲比率間的關係。 

３．請第五科專簽市長瞭解刑警大隊及士林地檢署檢察官於四月三日破獲之偽造 

  垃圾袋及防偽標籤數量、價值及檢舉獎金發放額度和經費來源等，並表揚破 

  案有功單位及人員。 

 (九) 修車廠報告 本局九十二年一月至三月各單位車輛進廠保養維修情形，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洽悉。 

四、  討論事項： 

 (一)  人事室提 有關修正本局職工工作規則乙案，提請 審議。 
 決議 通過，依程序報府核備。 

五、  臨時報告事項： 

 (一)  第三科報告 本局九十二年三月份衛生稽查大隊及各區清潔隊清除、告發違規小廣告統計表，

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１．洽悉。 

２．使用易付卡違規張貼小廣告案，請第三科研究毋須查明登記者即依電信法辦 

  理停話作業之可行性。 

３．請各隊落實未經許石懸掛布條之清除、告發工作。 



 (二)  第三科報告 分隊部及停車場整建工程執行情形，詳如附表，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１．洽悉。 

２．請劉簡任技正建立工程合約相關規範，明訂承商、建築師等專業責任。 

 (三)  第四科報告 有關本市九十二年三月份（以下稱本月份）垃圾處理暨垃圾費隨袋徵收執行成果

乙案，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１．洽悉，下月起提案內容說百美特公司堆肥處理量。 

２．請第五科明是否有遺漏未納入民間回收量統計之業者，如運銷合作社、慈濟 

  功德會等，確實掌握民間回收體系。 

３．請各隊推廣餐廳、公寓大廈及市場廚餘回收。 

 (四)  第六科報告 本局辦理「市區道路環境整潔維護督導考核計畫」乙案，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本計畫獎勵規定中有關頒發禮品部分，請第六科與會計室再議；另請第六科會後

向產業工會詳為溝通後再簽核。 

六、  臨時動議： 

 (一)  人事室報告 １．請各隊踴躍推薦龍舟競賽人選，以利五月底順利參賽。 

２．請各隊轉達同仁職名辛若缺損或遺失需換（補）發時，應透過人事室依規定 

  程序辦理，不得擅自刻製 

 主席裁示 請各位隊長確實轉達。 
 (二)  產業工會報告 １．建請工會參與垃圾週收五日職工問卷調查內容之製定。 

２．有關人事室電詣本府勞工局有關工會理監事處理會務參加開會者必須檢附有 

  開會起迄時間之開會通知及會後之會議簽到表才能請公假之規定，與本會電 

  詢結果有差異，建請人事室正式行文勞工局釋示。 

 主席裁示 １．日前工會已參與職工問卷調查內容之製定。 

２．有關請假規定，人事室依人事法規辦理，若有必要請工會行文勞工局釋示。 

七、  指示事項： 

 (一)  請第三、六科及修車廠瞭解民間上、下貨車之安全作業規範，並蒐集相關資料，作為本局訂定回收

車安全作業規範之參考。 

 (二)  請第三科及各區隊為政令宣達目的而設之告示牌或布條，應隨時維護其整潔，時效已過者應通知同

步取下。 

 (三)  請第三、五科加強破案檢舉獎金及相關罰則之宣導，另許多市民不知道本局垃圾車設有電池回收

桶，也不清楚本局有回收日光燈管，請第三、五科統一規劃分類回收之宣導，利用垃圾車及回收車

體清楚標示並完整列舉回收項目，以利市民配合回收作業。 

 (四)  請第三科研訂市場攤販整潔手冊加強宣導。 

 (五)  請各焚０化廠落實稽查代清業者混入有害事業廢棄物情事，督導巡查員將檢查之事實證據詳細紀錄

且拍照存證，並以移送法辦案例加強宣導。 

 (六)  請 稽查大隊適當調整目前稽查方法，尤其對於設備型的稽查應與業者取得聯繫，事先掌握正確詳

細資料及適當稽查時間、稽查後不合格者會同業主其所請環工公司或技 師瞭解不合格原因、確認

應做如何之改善、明確告知複查期限、未能完成改善所應執行之動作者按日連罰等稽查作業程序，

讓業者充分明白並配合改善。 



 (七)  請第三科協調目的管理單位及參與單位，規劃年內大型活動如農曆春節、元宵燈節、清明掃墓、端

午龍舟競賽、中秋節、跨年活動．．等推動「活動零垃圾」政策。 

 (八)  本市配合環保署第一階段限用購物用塑膠袋及塑膠類（含保麗龍）免洗餐具政策榮獲第一名，請第

五科規劃複查第二階段限用對象，每個列管對象應至少複查一次。 

 (九)  請各隊加強基層同仁為節約用水而取用溪（河）水之安全，並請第六科訂定作業安全標準。 

散會：十一時十分。 

 


